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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卫健规字〔2021〕3 号

中山市卫生健康局
中山卫健函〔2021〕155 号

中山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印发中山市卫生健康

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，局直属各单位，各镇街卫生健康分局、医院：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实施包容审慎监管，助推柔性行政

执法工作出实效、出实绩，我局制定了《中山市卫生健康领域轻

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山市卫生健康局

2021 年 10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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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卫生健康领域轻微违法行为

不予行政处罚清单

为深入推动我市服务型行政执法工作开展，进一步改善营商

环境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按照我市推进“包容审慎行政执法”工

作实施方案要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以及卫生

健康领域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，对下列违法行为符合相

应轻微情节，不予行政处罚（注：“双随机”检查中产生的案件不

适用本清单）。

一、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无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或新消毒

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擅自生产经营消毒产品

处罚依据：《消毒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。

轻微情节：产品尚未上市销售，且已经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

登记或受理，免予罚款。

二、餐具、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未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

注相关内容

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

第二款。

轻微情节：未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注消毒日期和使用期限

的，首次被发现且立即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的，免予警

告和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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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未按照规定在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提供职业健康监护

档案复印件

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第七十一条第

（五）项。

轻微情节：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在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提

供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，首次被发现且立即改正或在责令改

正期限内改正的，免予警告和罚款。

本清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
校对：政策法规与综合监督科 余经纬 （共印 1 份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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